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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泉南高速公路钢箱梁吊装工程施工，需对泉南高速公路汤城枢纽至下
洋收费站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
条例》第三十五条等相关法律规定，现通告如下：一、交通管制时间及路段：
2025年2月27日7：30至2025年3月3日23：00管制泉南高速公路A道汤
城枢纽至下洋收费站及管制沙厦高速公路德化往三明（大田）方向匝道。如
遇恶劣天气等不可抗力因素，交通管制时间相应顺延。二、交通管制措施及
绕行路线：泉南高速公路汤城枢纽至下洋收费站管制。（一）泉南高速公路汤
城枢纽至下洋收费站方向主线管制。过往车辆可提前从亭川枢纽绕行政永
高速、永漳高速至三明（大田）或从蓬壶收费站下高速绕行206省道从下洋收
费站上高速至三明（大田）。德化往三明（大田）方向请绕行215省道、722县
道至三明（大田）。泉州往三明（大田）方向：推荐路线：泉州→泉南高速→亭
川枢纽→甬莞高速→凤城枢纽→沙厦高速→洋中枢纽→政永高速→和平枢
纽→永漳高速→岭头枢纽→三明（大田）；备用路线：泉州→泉南高速→蓬壶
收费站→206省道→下洋收费站→泉南高速→三明（大田）。三、途经上述路
段的驾驶人应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严格依照本通告的规定和施工路段交通
标志的提示谨慎通行，服从公安交警和现场交通管理人员的指挥和疏导，确
保安全行驶，违者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特此通告。

福建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泉州高速公路支队二大队
福建省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泉州管理分公司

福建省泉州高速公路行政执法支队二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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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南高速公路钢箱梁吊装工程施工
交通管制通告

前天夜间至昨
天上午，我市部分
乡镇下起了小雨，
到了午后雨水渐止，
但天空依旧被厚厚
的云层遮挡，少了阳
光陪伴，气温上升乏

力，白天全市大部分乡镇最高气温10℃~
16℃，南安洪濑镇16.7℃为最高。

预计今明两天我市上空仍被云层
覆盖，以阴天到多云为主，其中今天夜
间全市将出现小雨，到 24 日阳光才有
望露脸。根据目前预报，未来十天多阴
雨，降水期间伴有雨雾。受冷空气影
响，21—24 日沿海有 8～9 级东北大
风。25 日夜晨气温较低，德化的部分
乡镇最低气温低于 4℃（有霜或者霜
冻），其余地区最低气温4℃～9℃。

再看全省天气，未来十天也是多阴
雨天气，虽然冷空气活动频繁，但势力

不强，各地城区最低气温将不会低于
0℃。主要降水过程出现在22—23日、
25—27日和3月1—2日，以小到中雨天
气为主，局部有大雨。其中23日我省西
北部高海拔山区局部有雨夹雪或小雪。

春雨绵绵送春寒，未来几天我市会
继续经历一段“湿冷魔法”攻击，气温持
续较低，提醒市民朋友，降水期间地面
湿滑，且可能伴随雨雾天气，大家要做
好家居物品防潮，添衣保暖，出门带好
雨具，行车保持安全距离。

早报讯（融媒体记者傅恒
通讯员邱虹敏 林振奋 文/图）车
辆转弯一定要放慢车速，不要猛
打方向，以防侧翻或侧滑。2月19
日下午2点左右，356国道永春南
环路石鼓路段，一辆载有石头的货
车发生侧翻，事故导致司机被困在
驾驶室内。事发后，永春消防、交
警、120急救中心人员赶往现场。

在事故现场，一辆货车侧翻，
车上石块散落一地，货车车头顶
在道路的路牙上，司机被困变形
严重的驾驶室内，腿部被压。

消防员查看现场情况后，协调
大型吊车到场营救。吊车牵引绳
绑在货车牢固位置，将货车外移。
车辆外移后，消防员用牵引绳绑在
车头部位慢慢扩大驾驶室。

经过50分钟的营救，消防员
成功救出被困司机，所幸司机无
大碍。据目击者介绍，当时货车
速度挺快，转弯的时候就侧翻了。

交警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
开车一定要控制好车速，面对下
坡及弯道等道路时，一定要提前
减速慢行，做到安全文明驾驶。

二月风光好，樱花烂漫时。近日，安溪县感德镇洪佑村茶叶公园栽种的500多株
樱花竞相绽放，绚丽的花朵与翠绿的枝叶相互映衬，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拍照。

（邱丰 章桂林 陈海燕 摄影报道）

春雨绵绵送春寒 湿冷“魔法”袭来

泉州市区天气预报

22日 阴转小雨 10℃～14℃
23日 阴 9℃～14℃
24日 多云 8℃～13℃
25日 小雨 10℃～17℃
26日 小雨 12℃～16℃
27日 小雨 13℃～17℃

春日诗意浓春日诗意浓 樱花映茶园樱花映茶园

宠物犬突然咬人 饲养者被判赔偿
在日常生活中，饲养宠物已成为许多人

的爱好，但宠物伤人事件也时有发生。近
日，鲤城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宠物犬
咬伤人而引发的健康权纠纷案件，被告王某
被判赔偿受害人张某经济损失。

■融媒体记者 许小程 通讯员 蔡扬华

货车侧翻司机被困 疑是车速过快导致

宠物犬咬伤公司员工

去年7月6日傍晚，王某（女）
携带宠物犬，到鲤城区某车行办
理业务。其间，宠物犬突然咬向从
旁经过的公司员工张某，导致张某
小腿破皮。现场报警后，警方迅速
出警处理，并出具报警回执单。随
后，张某在王某的陪同下前往医院
进行诊治。医生查看伤口后，判定
为三级重度风险程度，建议张某处
理伤口、打破伤风，并接种五针狂
犬疫苗及免疫球蛋白，一个多月下
来医疗费总计2972.75元。

然而，在医疗费用问题上，
双方产生了分歧。王某觉得费
用过高，只愿意承担800元，而张
某则认为自己的健康受到了严重
损害，要求王某赔偿全部医疗费用
及其他相关损失。协商无果后，张
某将王某起诉至鲤城区人民法
院。张某除了要求王某赔偿医
疗费 2172.75 元（已扣除王某垫
付的 800 元）外，还要支付交通
费、误工费以及精神损失费等共计
6500多元。

饲养人被判赔3500多元

庭审期间，王某辩称，事发后
她已垫付800元，张某存在过度医
疗行为，医疗费用明显不合理。她
还表示，张某诉求的交通费、误工
费均未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不应予
以支持，精神损失费也不应支持。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根据现
场监控视频等证据，可以认定王
某携带的宠物狗咬伤了张某。王
某作为宠物狗的饲养人，未履行
饲养动物管理义务，应当承担相
应的侵权责任。法院核定张某的
各项经济损失为包括医疗费、误
工费、交通费等共计3500多元。
最终，法院判决王某赔偿张某各
项经济损失共计3500多元。

得知判决结果后，王某仍然不
能释怀。为化解王某的疑惑，承办
法官通过逐条释明民法典关于饲
养动物损害责任条款及裁判依据，
系统阐释侵权责任认定标准，最终
消除了王某的法律认知误区。王
某表示不再上诉，并支付赔偿款
3567.25元，实现案结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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